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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大埤鄉公所 函
地址：631046雲林縣大埤鄉中山路8號
承辦人：劉錦櫻
電話：05-5912116#185
傳真：05-5916518
電子信箱：yl580003024@mail.yunlin.
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日
發文字號：埤鄉社字第11307000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。 (113YG00298_1_01085830388.pdf、113YG00298_2_01085830388.pdf、

113YG00298_3_01085830388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所制定「雲林縣大埤鄉生育津貼發放自治條例」公

告、令、條文全文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，請協助公

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2條暨雲林縣大埤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6

次臨時會議決通過（民國113年1月29日埤鄉代字第

1130200003號函）辦理。

二、旨揭「雲林縣大埤鄉生育津貼發放自治條例」報請雲林縣

政府備查。

正本：全國各鄉鎮市公所(雲林縣大埤鄉公所除外)、雲林縣政府、雲林縣斗南戶政事務
所

副本：雲林縣大埤鄉民代表會、雲林縣大埤鄉衛生所(含附件)、本鄉各村辦公處、本所
財政課、本所主計室、本所社會課、本所民政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斗南鎮公所 113/02/01

1130001645


